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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奉呈在各位读者面前的是《比较民事诉讼法》2006年卷。
该年卷创办于1999年，至今已出版六卷。
令主编欣慰的是，长期支持本年卷发展的年轻作者基本上都已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青年才俊
，将本年卷是我国青年学者发表优秀作品的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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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基本问题　　为了尽可能详细地就上述问题进行论述，首先有必要对法官造法所面临的一些
基本问题作一概括。
其核心问题有四：　　（1）何谓法官造法？
　　（2）法官造法在司法实务领域是否有着必然以及必要？
抑或它是否能够被放弃？
　　（3）在德国法体系中是否允许法官造法？
　　（4）法官造法有界限吗？
如果有，又如何加以确定？
对于上述问题以下稍作论述。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即法官造法的定义问题。
所谓法官造法是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由法官来设定成文的制定法和习惯法中不存在的抽象命题。
强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造法，意味着法官在考虑裁判案件的判决时，可以不从法律条文的解释
　　中引伸出裁判的基础，而完全可以从各种实际情况出发，形成各种新的抽象命题。
例如：①把很不特定但有必要充实的法概念予以具体化；②根据类推或逆推来弥补法律漏洞；③通过
目的论的还原来限制或扩张法律的适用；④通过超越制定法或者　　违反制定法的造法来排斥既定法
律；⑤开拓新的完全没有规制的法领域。
与此相应，常常把法官法区分为三类：①将法律予以具体化的法官法；②维护法律的法官法；③修正
法律的法官法。
在今天，通常根据与制定法关系的密切程度，将法官法区分为超越法律解释的三个阶段。
即：　　A．内在于法律的造法=补充法律的法适用=补充性的法发现。
这通常被视同弥补法律的欠缺。
　　B．超越法律的造法=超越法律的法适用=变更性的法发现（在法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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